
 

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关于收购成都创新达微波电子有限公司100%股权的独立意见 

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路通信”或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

事会第九次会议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

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、《深交所中小企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在认真审阅

有关资料后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收购成都创新达微波电子有限公司

100%股权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公司拟采用现金交易方式购买成都创新达微波电子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符合

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成都创新达 100%股权，有利于

公司统一布局及资源的注入，进一步强化公司军工领域布局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

综合竞争力。董事会对本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，程序合法。本次收购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评估

定价公允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本次收购涉及的审

计、评估机构均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证书。该两家机构及其经办审计师、评

估师与本次收购所涉及的相关当事方除业务关系外，无其他关联关系，不存在现实

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，本次审计、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，审计、评估机构具

有充分的独立性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，并同意将该

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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